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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域 Uj 到 [0，1] 区间上的映射 μj，确定了论域

Uj 上的一个模糊集合
～Aj，并且 Uj 中元素 x(j) 与模糊

集合
～Aj 的关系是：

<1> 若 μj(x(j))=1，则 x(j) 属于模糊集合
～Aj；

<2> 若 μj(x(j))=0，则 x(j) 不属于模糊集合
～Aj；

<3> 若 0<μj(x(j))<1，那么 x(j) 不是“属于”、也

不是“不属于”，而是以 μj(x(j)) 的程度“部分属于”

模糊集合
～Aj。其中 μj(x(j)) 为隶属度。

上述定义表明，模糊集合中的元素可以“部分

在”模糊集合中，“部分在”模糊集合外。显然，“亦

此亦彼”的模糊性与“非此即彼”的随机性是本质

不同的两种不确定性。所以自模糊集合概念问世后，

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扩展到包含随机性和模糊性的

不确定性研究。

但是，与随机性研究形成的三大学科相比，基

于模糊集合的模糊性研究却黯然失色。非但没形成

重要的研究学科而且是问题很多。基本原因是，模

糊集合概念的破坏性所致。

显见的事实是，对论域 Uj 上任意 x(j)，如果隶属

度 μj(x(j)) 只取“1 或 0”两个值；那么由二值函数 Uj

确定的论域Uj上模糊集合
～Aj，就是通常的确定性集合。

这一事实极易使人认为：模糊集合是普通集合

概念的推广，而普通集合是模糊集合的特例。

但，这一看似显然的“认为”，给模糊性研究

造成的危害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集合是数学中最原始的概念，原始

到无法用其它名词、概念严格定义，只能给出一种

描述性的说明：所谓集合，就是具有某种共性的、

不可分割对象的整体。

所以，元素“不在集合中就在集合外”，二者

必居其一；这就是集合的确定性。正是仰仗集合概

念的确定性，集合才成为数学立论之基础。

因为模糊集合中的元素可以“部分”在模糊集

合中、“部分”在模糊集合外；所以破坏了元素像

电子一样不可分割性的模糊集合，不是集合。

那么，能否把模糊集合看作是集合概念的推广

而普通集合看作是模糊集合的特例，进而构建立论

在模糊集合基础上的模糊集合论呢 ?
模糊集合论用论域 Uj(j=1 ～ m) 上模糊集合描

述模糊信息，用论域 U=U1×…×Um 上模糊集合到

论域 V 上模糊集合转换处理模糊信息；实现模糊集

合转换的是对模糊集合另行定义的“取大取小”运

算；为用“取大取小”实现模糊集合转换提供依据的，

是模糊逻辑。

基于模糊集合论的模糊性研究，至今已经经历

了半个世纪。当回头看模糊集合论研究到底取得了

哪些成果时，确实很尴尬，因为以应用见长的模糊

集合论，真的不知道究竟在哪个应用领域取得了让

人眼睛一亮的研究成果。现状是，所有“取大取小”

模糊模型，因为有明显信息缺失已经没人再用；基

于模糊集合与模糊逻辑的模糊性研究，事实上已经

被边缘化，正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使模糊集合论不成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

原因是模糊集合概念的破坏性。

一种研究，成功或不成功都属正常，既便是经

历了数十年的模糊集合论研究不成功也属正常；但是，

与其他个性化研究不同在于，与随机性研究并行的模

糊性研究是从研究模糊集合论开始的，并且模糊集合

论研究一直占据着模糊性研究的中心，左右着模糊性

研究。所以模糊集合论的不成功，不是只限于模糊集

合论自身，而是影响着整个模糊性研究。

实际上，模糊集合概念的破坏性，不只是直接

伤害了模糊集合论研究，也给正常的模糊性研究造

成诸多负面影响。所以认真研究模糊集合概念的破

坏性及其对模糊性研究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对于

能否能正常研究模糊性是非常必要的。

1 模糊集合概念的破坏性及其影响

1.1 集合中元素的“不可分割性”不容挑战

元素与集合，只有“属于”或“不属于”两种情况，

对此提出挑战的模糊集合认为还存在第三种情况：

元素可一部分在模糊集合内，一部分在外。

元素“不能分割”的原因是，它是构成客观实

体的最小单位；作为最小单位的元素一旦被分割，

那么由最小单位构成的实体就不复存在。

需要人们认识和研究的实体不存在了，人们自

然无法认识，更无法研究。这就是为什么当破坏了

集合中元素的“不可分割性”后，那么，需要借助

元素“不可分割性”才能描述的客观现象，人们都

将无法描述的原因。

那么，破坏了集合中元素“不可分割性”的模

糊集合，真的能帮助模糊性研究构建立论在模糊集

合基础上、可正确处理模糊信息的模糊集合论吗？

实际上，作为构成客观实体最小单位的元素被

“分割后”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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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合就是包含了一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的整体。

既然，整体中包含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谁也

不知道，当然与这个整体对应的客观实体是什么，

更没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模糊集合不可能是形成

某种理论的基础，也就是为什么在模糊集合基础上

不可能构建模糊集合论的原因。

也说明，集合，这一数学中最原始的概念，作

为这一原始概念核心的“元素像电子一样的不可分

割性”是不容挑战的，或说，集合这一最原始的数

学概念，不存在可推广的外延空间。

模糊集合概念对模糊性研究的直接伤害是，原

本不是模糊性研究对象的、“元素部分属于模糊集合”

呈现的虚拟模糊性，被模糊集合论当成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真正需要研究的模糊性，在不知不觉中

被掩盖了。

1.2 混淆两个不同的物理概念

“元素”与“元素的属性”，是不同的物理概念；

性质、状态等，都是元素的属性。

“元素”是“不能分割”的，一旦被分割就一

定出问题。如“论域 Uj 中元素 Xj 部分属于 Uj 上模

糊集合”，虽然也呈现了一种模糊性；但是，分割了“不

可分割元素”产生的这种模糊性，因为没有应用背景、

没有与此对应的真实的客观现象，实际上这种不含

任何领域知识的虚拟模糊性没有任何应用价值。

虚拟模糊性只能看，不能用。模糊集合论不成

立就是因为把虚拟模糊性当成了研究对象。

性质或状态是元素的属性，渐变连续状态是“可

分割的”，若不分割，那么元素具有的渐变连续状

态将不能被如实描述。

“元素部分属于模糊集合”的虚拟隶属度，与

“元素的渐变连续状态部分属于无量纲化 Ik 状态子

空间”的隶属度，虽然都是隶属度，却有本质不同。

基于虚拟隶属度的知识转换 ( 亦即模糊集合转换 )
是不能实现的，而基于 Ik 状态子空间隶属度的知识

转换 ( 亦即处理模糊信息 ) 是可实现的，如何实现，

正是模糊性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以，混淆“元素”与“元素属性”两个不同

的物理概念，也是模糊集合破坏性的一种体现。

1.3 研究虚拟模糊性的危害

最初的模糊性，就是“元素部分属于模糊集合”

呈现的虚拟模糊性；最开始的模糊性研究，也确实

是以虚拟模糊性为对象的模糊集合论的研究。

虚拟模糊性的价值是，它是 Zadeh 教授让人们

第一次认识的、不是随机性的不确定性。但是，以

虚拟模糊性为研究对象的模糊集合论研究，带来的

却是对模糊性研究的伤害，因为虚拟模糊性研究，

是让人们去争论与需要研究的模糊性并无关系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取大取小”是否是与数学计

算并行的一种算法；第二个争论问题是，支撑用“取

大取小”运算实现模糊集合转换的模糊逻辑，是真

逻辑还是伪逻辑。

实际上，“取大取小”、“模糊逻辑”，与真

正的模糊性研究毫无关系；即使在虚拟模糊性研究

中二者也只是问题的“枝”和“叶”，并不是问题

的“根”。

根是什么？根是处理模糊信息的模糊集合转换。

实际上，论域 U=U1×…×Um 上模糊集合到论

域 V 上模糊集合转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需

要实现的、不相关的数据转换。如果此语为真，那么，

实现模糊集合转换的“取大取小”运算、连同支撑

模糊集合转换的模糊逻辑，都将变得没有意义。

值得注意是，原本与模糊性研究毫无关系的“取

大取小”，是否是与数学计算并行的一种算法的争论，

至今仍在进行。

这一事实说明，对于模糊性研究来说，模糊集

合论的研究并不成功；原因是作为模糊集合论基础

的模糊集合这条根，已经烂了。但这条烂根的影响

还在，如专门为模糊集合“量身定制”的“取大取小”

运算，仍然被认为是模糊性研究中在特定情况下一种

算法，是与数学计算并行的一种算法。这种看法本身，

是对模糊性研究实实在在的干扰。因为模糊性研究的

核心是：在相关关系下解决知识转换的算法实现。

除了模糊集合论的计算不可行外，模糊性研究

的计算都是可行的；但是相关关系下知识转换的算

法实现是困难的。但不管算法实现容易还是困难，

都是严格的数学计算，与“取大取小”无关，因为“取

大取小”不是数学计算。

所以，在今后的模糊性研究中，需要人们专心

研究的是，如何解决“相关关系下知识转换算法实现

难”的数学问题，不容再次受到“取大取小”的干扰。

1.4 需要研究的真实模糊性被掩盖

什么是真实的、需要研究的模糊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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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需要研究的模糊性是指，因为信息不

完备、不完整，目标值的“真值”人们无法知道只

能确定真值“近似”产生的不确定性。

所以，模糊性的特点或说模糊性的本质就是近似。

因为只有“最好的近似”才有价值，所以模糊

性研究就是确定“相对最优近似”。这是模糊性研

究的目的。

“本质”与“目的”，是模糊性研究必须明确

的两个基本点，否则，模糊性研究将失去方向与抓手。

模糊性研究分为“知识获取”与“知识转换”

两个阶段。

知识获取是指，在信息不完备、不完整条件下，

确定第 j(j=1 ～ m) 次模糊试验中忎兴趣事件出现的

可能度或量化值μj(x)。应注意的是：因为信息不完备、

不完整，所以必须补充必要的主观性知识，并结合

使用主、客观知识，才可能确定 μj(x)，并且确定的

μj(x) 只是真值的近似。

知识转换是指，依据前 m 次模糊试验获取的、

忎兴趣事件出现的可能度或量化值，通过知识转换

确定被 m 次模糊试验锁定的、忎兴趣事件出现的可

能度 α(x)。
显见，真实的模糊性研究，与虚拟模糊性研究

的模糊集合论；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也是为

什么需要研究的模糊性能被虚拟模糊性掩盖的原因。

1.5 模糊性研究的核心问题被掩盖

因为信息不完备、不完整，所以在知识获取阶段，

决策者必须补充必要的主观性知识，并结合使用主、

客观知识，才可能确定第 j 次模糊试验中、忎兴趣

事件出现的可能度或量化值 μj(x)。确定 μj(x) 时主观

性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没有 μj(x) 就没有确定 α(x) 的
知识转换，所以，如果没有主观性知识也就没有模

糊性研究。

因此，在模糊性研究中主观性知识应与客观性

知识一样受到尊重，轻视甚至想尽量回避主观性知

识，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主观性中的随意性却使确定 Uj(x) 的计算

“不具可重复性，计算结果不唯一并且不是相对最

优近似”。所以主观性中的随意性必须受到抑制。

在知识转换阶段，不完备、不完整的信息条件，

只能为“知识转换”提供知识间的相关关系；在相

关关系下知识转换的计算虽然可行，但不是确定性

的数学计算；而是存在算法多样性。

但算法多样性同样使确定 α(x) 的计算不具可重

复性、计算结果不唯一并且不是“相对最优近似”。

因此模糊性研究，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建

立一种支撑逻辑，通过抑制随意性，规范算法多样性，

帮助模糊性研究解决“计算不具可重复性，计算结

果不唯一和不是相对最优近似”三个问题。这种支

撑逻辑就是以后要讲的近似推理逻辑，是专门针对

以“近似”为特点的模糊性研究设计的。

虽然逻辑重要，但模糊性研究最核心也是最困难

的问题不是逻辑问题，而是“知识转换算法实现”问题。

相关关系下知识转换不只是存在算法多样性，

最严峻的问题是算法实现困难。难就难在，计算是

非线性的；并且只有找到为什么不是线性计算的原

因，才可能找到构建非线性计算的切入点。这正是

模糊性研究的特点，是之前人们未见的。

因此，模糊性研究的两个关键问题，逻辑与知

识转换的算法实现都被掩盖了。这也是为什么模糊

性研究时至今日几乎一事无成的根本原因。

1.6 模糊性研究的方向与研究方法被误导

“元素部分属于模糊集合”确实呈现了一种模

糊性，也是 Zadeh 教授让人们第一次见到的、不是

随机性的不确定性。

但是，把模糊集合呈现的虚拟模糊性作为模糊

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却是不折不扣的方向性错误。

这种方向性错误至今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

虚拟模糊性的模糊集合论研究不成功，并不值得大

惊小怪。而是应从中吸取宝贵经验。

在上世纪 30 年代，由于科尔莫戈罗夫建立了概

率理论的公理化体系，所以随机性研究终于成了数

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一个强势的数学分支；诸如

贝叶斯定理；概率分布函数；正态分布；大数定理、

中心极限定理；幂律分布；熵等随机性研究成果，

成了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知识源 [2]，是不确

定性研究成功的典范。

模糊性是比随机性更广泛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

基于模糊集合论的虚拟模糊性研究，尝试不用数学、

不用数学计算，改用“取大取小”和模糊逻辑；希

望由此能为工程应用提供有用的知识。

模糊集合论的研究不成功，不只是说明虚拟模

糊性不是模糊性研究的研究对象，从方法论角度也

说明，模糊性研究与随机性研究一样，不可能离开

数学与数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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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随机性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建

立二值逻辑支撑的、概率理论的公理化体系的话；那

么模糊性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近似推理逻辑

支撑下，解决基于相关关系的知识转换算法实现。

这是成功的随机性研究的启示，失败的模糊集

合论研究的启示，更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当今

模糊性研究的启示。

2 结语

集合中元素具有像电子一样的“不可分割性”

不容挑战，所以破坏了“元素不可分割性”的模糊

集合，是一种破坏性概念，是导致模糊集合论不成

功的根本原因。须研究的模糊性，不是“元素部分

属于模糊集合”呈现的虚拟模糊性，而是因信息不

完备，不完整，目标值的“真值”人们无法知道只

能确定真值近似产生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研究要解

决的基本问题是通过建立一种支撑逻辑，解决“计

算不可重复”、“计算结果不唯一”和“不是相对

最优近似”问题；实质性问题是，解决相关关系下

知识转换的算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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